榮光堂教會場地借用申請表

	申請單位：信神分部
	單位負責人：劉秋霞
	申請者姓名：梁珮琳

	借用日期：2010年09月16日(週四)至2010年10月14日(週四)，自18：30時至21：30時；共計五次 

	使用目的與聚會內容：希伯來書研經--上課用

	聯絡地址：

	電話：           手機：           傳真：
	參加人數：大人  小孩    

	借用場地： □一樓大廳   □ 一樓教育資料中心     □ 一樓讀書室  □地下室停車
                □二樓會堂   □ 二樓A室(育嬰室)     □二樓B室     □ 三樓A室
             □三樓B室   □ 三樓C室            □三樓房客     □三樓廚房

	借用物品  □ 一樓鋼琴     □一樓大廳空調         □錄放影碟機   □電視機
或設備：  □ 一樓音響     □一樓資料中心空調     □一樓投影機   □一樓投影布幕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□ 二樓音控     □二會堂空調           □二樓鋼琴     □二樓投影布幕
              □ 二樓投影機   □二樓液晶投影機       □三樓A室空調 □三樓B室空調
          □ 三樓C室空調 □三樓客房空調         □三樓廚房用品 
            □ 錄影(音)帶,VCD,DVD,CD(片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    卷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□ 詩歌本(名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,                   本)           

          □ 廚房用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

	申請人簽名：梁珮琳
	申請日期： 2010  年03月  16日

	備註：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牧師：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同工：                
· 場地借用須知

1. 請至少一週前向本堂同工接洽場地或借用物品，並填寫申請表。

2. 場地借用時段，以不與本堂聚會場地衝突為主。

3. 所需使用品(含消耗物品)請自行帶來，佈置並保管好。

4. 場地使用完畢，務必自行整理乾淨,並恢復原狀。

5. 若臨時取消借用場地，或欲更改日期，至少前兩天前要告知本堂同工。

6. 借用物品時有損壞，請洽同工商量賠償事宜。
7. 住宿時，請勿大聲喧嘩，以免影響樓上住戶安寧。

8. 場地借用之費用，以自由奉獻為主，全數歸給教會，請交給同工；若虛開立收據，可當場告知。
